
《地理标志产品 鹿鸣贡茶》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情况 

1.任务来源 

国家质检总局发布 2018 年第 33 号公告（2018 年 3 月 23 日），批准宜宾珙

县申报的“鹿鸣贡茶”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申报材料中，提交的是《鹿鸣

贡茶生产技术规范》，为了更好地保护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鹿鸣贡茶，制定《地理

标志产品 鹿鸣贡茶》团体标准很有必要。 

2.编制单位和协作单位 

珙县地理标志产品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四川省珙县鹿鸣茶业有限公司、宜

宾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3.主要工作过程 

（1）前期调研 

为了保证《地理标志产品  鹿鸣贡茶》切实、有效的符合珙县茶产业发展的

要求。标准编制组对珙县内产茶乡镇，以及市内的高县、翠屏区、筠连县、屏山

县及市外雅安市、广元市、邛崃市等重点产茶市、县的农业相关部门、企业（合

作社）开展了调研工作。 

（2）标准起草 

2019 年 8 月，立项通知下达后，标准编制组在查阅国家、省、市政策文件

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其他省内外地方标准的检索，在结合对全县茶产品的优

势和特点调研基础上，形成了《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鹿鸣贡茶》标准草案. 

（3）形成意见征求意见稿 

针对标准草案，标准编制组多次进行内部讨论，明确了标准制订的框架，在

收集、整理了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省内外地方标准及多年来我省茶叶研究

团队对茶产品原料要求的数据整理基础上，对标准技术内容进一步确认，形成标

准意见征求稿。 

（4）标准公开征求意见及修改 

2019 年 8 月 29 日至 12 月 23 日，标准编制组将《地理标志产品  鹿鸣贡茶》

标准草案发往政府主管部门和相关专家征求意见，根据反馈的意见和修改要求，

迅速组织人员进行修改和讨论，最终形成了标准送审稿。 

（5）标准审查 

2019 年 12 月 24 日，珙县市场监管局委托宜宾市标准化促进会组织有关专

家对团体标准《地理标志产品  鹿鸣贡茶》进行了审定。审定专家组在听取标准

起草小组汇报的基础上，对标准送审稿的格式和内容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查，并



形成了审定意见，建议将该标准作为团体标准尽快发布实施。会后，标准起草小

组根据审定专家组的意见进行了充分修改和完善，最终形成了标准的报批稿。 

二、主要技术内容及确定依据 

1.主要参考资料 

GB 14480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NY/T288          绿色食品  茶叶 

GB 23350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 

GB 2762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4487       茶叶感官审评术语 

GB/T 18795       茶叶标准样品制备技术条件 

GB/T 23776       茶叶感官审评方法 

GB/T 30375       茶叶贮存 

GB/T 8302        茶 取样 

GB/T 8303        茶 磨碎试样的制备及其干物质含量测定 

GB/T 8304        茶 水分测定 

GB/T 8305        茶 水浸出物测定 

GB/T 8306        茶 总灰分测定 

GB/T 8310        茶 粗纤维测定 

GB/T 8311        茶 粉末和碎茶含量测定 

GH/T 1070        茶叶包装通则 

NY/T 5018        茶叶生产技术规程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2.标准的主要内容 

2.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鹿鸣贡茶加工条件、加工技术及产品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珙县行政区域内鹿鸣贡茶生产加工。 

2.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规范所引用的国家、行业有关规范、规程均为现行且有效的，条文中给出

编号，以便于使用时查找。 



2.3 术语和定义 

该部分的所有术语和定义，主要按照鹿鸣贡茶加工工序，结合专家意见进行

定义。 

2.4 加工要求 

该部分对鹿鸣贡茶鲜叶原料、加工厂房要求、加工设备和工艺要求、加工人

员要求、有机茶加工厂有害生物防治进行了规定，确保茶叶加工环境安全。 

2.5 加工技术 

该部分对鹿鸣贡茶鲜叶采摘及后续加工进行了规定，确保鹿鸣贡茶品质稳定

性。 

2.6 产品分级 

该部分对鹿鸣贡茶产品感官品质分级进行了规定。 

2.6 产品管理 

    该部分对产品包装、贮存、运输、制度与记录等进行了规定。 

三、采用国际、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由于不同的国情和组织构架，经查询，目前还没有与本标准相关的国际、国

外标准。 

四、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上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编写是在遵循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结构和

编》的基础上，结合珙县茶叶生产实际制定。编制符合国家对标准结构、内容的

要求。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的编写过程无重大分歧意见产生。 

六、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一经发布，应采用适宜的方式及时和相关管理部门和各地方农业主管

部门实施标准宣贯，并做好相关培训，使标准的关联方能及时、准确的按标准要

求开展工作。 

七、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的标准。 

八、其它说明 



无。 

 地理标志产品 鹿鸣贡茶标准起草小组（代章） 

                                                          2019 年 12 月 


